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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文件按照GB/T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: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本文件代替GB/T12519—2010《分析仪器通用技术条件》。与GB/T12519—2010相比,除结构调

整和编辑性改动外,主要技术变化如下:

a) 增加了仪器分类和命名的具体内容(见第4章,2010年版的第4章);

b) 仪器性能特性要求中增加了GB/T34042(见5.4,2010年版的5.4);

c) 仪器安全性采用GB/T34065—2017(见5.6,2010年版的5.6);

d) 增加了电磁兼容性的要求和试验方法的参考标准(见6.9,2010年版的6.9);

e) 检验规则采用GB/T25472(见第7章,2010年版的第7章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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